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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i Si Enterprise Holding Limited
黎氏企業控股有限公司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2266）

自願公告
獲授翻修工程合約

本公告乃自願作出，以知會黎氏企業控股有限公司Lai Si Enterprise Holding 
Limited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
團的最新業務發展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本公司一家全資附屬公司於二零二零年一月
二十三日獲一間澳門氹仔四星級酒店客房裝修工程合約（「合約」），包括為酒店客
房及相連公共區域裝修工程。本次工程合約，將會為本集團帶來收益及開展未來
澳門及週邊城市（包括大灣區城市）酒店客房工程的潛在機會。

倘若完成合約所載的所有翻修工程，合約的總金額（包括合約內之工程項目及╱
暫定項目的金額），預期約為澳門幣1.22億元（「合約總額」），合約工程預期將於二
零二一年九月底前完成。由於合約總額是包括所有工程款項，又╱或者暫定項目
的金額未必會落實，本集團所得的實際收入，可能等同於合約，或超過又或少於
合約總金額。

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Lai Si Enterprise Holding Limited

黎氏企業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
黎英萬

澳門，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黎英萬先生、黎鳴山先生、黎盈惠女士及張
穎思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振聲先生、陳玉泉先生及林美芳女士。


